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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22             证券简称：浙江恒威           公告编号：2023-025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3〕第 43 号《关于对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的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对此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人员

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合计占营业收入的 53.94%，向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占营业成本的 62.78%，占比均较高。请你公司： 

（一）结合与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情况，说明销售采购集中度较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过度依赖个别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是否

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客户、供应商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2022 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首次合作时间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一 2018 年  9,281.54  16.00% 

2 客户二 2019 年  6,199.78  10.68% 

3 客户三 2011 年  5,739.27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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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首次合作时间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 客户四 2013 年  5,460.48  9.41% 

5 客户五 2013 年  4,620.27  7.96% 

合计   31,301.33  53.94% 

公司主要以 OEM生产的方式为知名商业连锁企业、品牌运营商以及贸易商提供锌锰

电池产品。公司与主要客户均保持了较为长期稳定的合作，2022 年度前五大客户开始

合作时间均超过 4年，平均合作时间超过 8年。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客户销售额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超过 50%的情形，不存在对单一客户的依赖。 

同时，同行业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与公司对比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公司 53.94% 57.67% 60.19% 

野马电池（605378.SH） 39.82% 40.33% 33.04% 

长虹能源（836239.BJ） 37.00% 36.25% 40.79% 

力王股份（831627.NQ） 22.84% 27.51% 20.34% 

由上表可见，公司客户集中度与业务模式相似的野马电池较为接近。公司客户集中

度略高于野马电池，主要由于双方营业收入规模差异所致。2022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为 5.80 亿元，而野马电池营业收入为 10.20 亿元，公司根据自身经营情况，专注于深

耕现有市场份额，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而野马电池营业收入规模较大，且具有少量自

有品牌销售，因此客户集中度略低于公司。而长虹能源除了锌锰电池业务外，还包含锂

电/太阳能等产品业务，力王股份除锌锰电池业务外，也包含锂电池业务，因此长虹能

源与力王股份客户集中度低于公司。 

2022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首次合作时间 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一 2003 年    9,006.37  23.28% 

2 供应商二 2009 年    5,207.48  13.46% 

3 供应商三 2004 年    4,379.84  11.32% 

4 供应商四 1999 年    3,993.53  10.32% 

5 供应商五 2002 年    1,701.25  4.40% 

合计    24,288.46 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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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均系公司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平均合作时间超过 15年。

公司采购集中度较高主要由于公司产品所使用的电解二氧化锰、锌粉、钢壳等原材料，

种类较少，且行业主要供应商相对较为集中，在长期的合作与考核中，公司已建立了稳

定的原材料供货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单一供应商采购比例超过总额 50%的情况，不存在对单一

供应商的依赖的情形。 

近三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占采购总额的比例情况与可比公司野马电池对比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公司 62.78% 60.86% 48.01% 

野马电池（605378.SH） 39.01% 35.25% 35.09% 

长虹能源（836239.BJ） 24.40% 27.83% 31.12% 

力王股份（831627.NQ） 47.09% 37.94% 36.61% 

公司主要电池产品以自主生产为主，在公司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会临时对外采购能

够符合公司质量标准的光身电池，公司对外购电池按照相关质量控制程序进行验收，经

验收合格再进行包装后对外销售。2021 年度，公司产能扩充，自有产能可满足客户的

需求，外购光身电池金额有所下降，而增加了电池生产所需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导致主

要原材料采购集中度有所上升。 

同时自 2021 年以来，公司主要原材料电解二氧化锰、锌粉、锌筒等价格受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影响而上升，因此相关原材料的供应商采购额也有所增加。 

近三年公司采购集中度略高于野马电池，主要由于双方采购策略、供应商体系差异

所致，具有合理性。而长虹能源与力王股份由于业务不仅包含锌锰电池业务，还包含锂

电池等业务，产品品类较多，所以采购集中度相对较低。 

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二）补充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前述客户、供应商的应收、应付账款及预收、预

付账款金额情况；并结合相关合同、信用期等，说明是否存在异常情形。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对 2022年度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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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 

1 客户一  9,281.54  1,266.82  - 

2 客户二  6,199.78  1,152.85  - 

3 客户三  5,739.27  570.91  - 

4 客户四  5,460.48  263.68  - 

5 客户五  4,620.27  297.59  - 

合计 31,301.33 3,551.85 - 

公司根据与不同客户的谈判情况，综合确定信用期，信用政策整体稳定。由上表可

见，2022年末应收账款与当期销售额相匹配。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前述客户 2022期末应收账款已全部回款，不存在异常情形。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对 2022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应付账款与预付账款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 

1 供应商一    9,006.37  - 567.25 

2 供应商二    5,207.48  242.07 - 

3 供应商三    4,379.84  831.68 - 

4 供应商四    3,993.53  367.88 - 

5 供应商五    1,701.25  358.06 - 

合计   24,288.46 1,799.69 567.25 

公司期末应付账款情况，主要由分月采购数量波动、货款支付方式等因素综合影响。

公司除向供应商一采购电解二氧化锰通过预付款锁定采购价格外，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包

括电解二氧化锰、锌粉、钢壳、锌筒等在内的主要原材料均按照合同约定账期支付采购

款项；同时，公司会在锌价上行区间内，通过预付采购款，锁定锌粉与锌筒采购价格。 

电解二氧化锰为公司电池的主要原材料之一，2020 年至 2022 年采购金额分别为

4,838.95 万元、7,433.10 万元和 10,928.53 万元，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4.84%、

18.75%和 28.25%。供应商一的行业地位较强，历史上双方合作情况良好，公司基于产

品质量、供货能力等方面考虑，结合对未来订单以及对电解二氧化锰的需求以及未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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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走势的判断，通过预付款锁定阶段性价格的形式进行采购，与供应商一保持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自 2008 年 6 月以来，公司一直通过预付款的形式进行采购，已历时 10 年以

上，相关采购模式具有合理性。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前述预付账款对应的电解二氧化

锰已经采购完成入库，其余供应商应付账款均已支付完毕，不存在异常情形。 

（三）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

变化，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和供应链是否稳定、持续，以及你公司在拓

宽客户与供应商方面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2020年度至 2022 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名称 金额 收入占比 

2022 年度 

1 客户一            9,281.54  16.00% 

2 客户二            6,199.78  10.68% 

3 客户三            5,739.27  9.89% 

4 客户四            5,460.48  9.41% 

5 客户五            4,620.27  7.96% 

2021 年度 

1 客户一           13,000.42  23.77% 

2 客户四            6,373.21  11.65% 

3 客户二            4,442.06  8.12% 

4 客户五            3,974.54  7.27% 

5 客户六            3,750.56  6.86% 

2020 年度 

1 客户一           10,648.20  21.92% 

2 客户四            5,639.26  11.61% 

3 客户六            4,853.62  9.99% 

4 客户五            4,057.09  8.35% 

5 客户三            4,040.63  8.32% 

由上表可见，近三年公司主要客户较为稳定，不存在重大变化，各年公司对其收入

主要由于客户采购需求变化所致。2020年度至 2022年度，客户二、客户三销售金额变

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客户二            6,199.78            4,442.06 1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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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客户三            5,739.27  3,294.85 4,040.63 

客户二系公司近年来新开发的客户，公司于 2020 年度正式成为该客户的合格供应

商， 2021 年度开始，该客户向公司采购放量。 

客户三 2022年度采购金额较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有所上升，主要系客户三在 2022

年度举办的促销活动效果显著，销量增加，导致其采购增加。 

2020年度至 2022 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名称 金额 采购占比 

2022 年度 

1 供应商一   9,006.37  23.28% 

2 供应商二   5,207.48  13.46% 

3 供应商三   4,379.84  11.32% 

4 供应商四   3,993.53  10.32% 

5 供应商五   1,701.25  4.40% 

2021 年度 

1 供应商一   6,606.37  16.66% 

2 供应商四   6,210.28  15.66% 

3 供应商二   5,084.56  12.82% 

4 供应商三   4,703.89  11.86% 

5 供应商五   1,525.70  3.85% 

2020 年度 

1 供应商四 4,653.81 14.27% 

2 供应商一 3,731.15 11.44% 

3 供应商三 2,641.99 8.10% 

4 供应商二 2,502.45 7.67% 

5 供应商六 2,130.38 6.53% 

由上表可见，近三年公司主要供应商较为稳定，不存在重大变化。公司向供应商五

在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1,156.58 万元、1,525.70 万元和 1,701.25 万

元，该供应商供货稳定，各年采购变化主要由于生产需求变化所致。 

由前述分析可见，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和供应链稳定且可持续。 

在拓宽客户方面，一方面，公司深耕电池行业领域，坚持差异化市场竞争战略，以

专业和品质为客户从前期设计咨询、技术交流、产品选型到产品质量跟踪等售前、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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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售后方面提供差异化的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

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积极优化产品结构，争取以高质量的产品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实现营业收入提升。 

在供应商管理方面，公司建立了《供应商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本着培养和扶持一

批有核心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为出发点，立足于供应商的质保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

使供应商与公司形成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采购部通过内部推荐、同行介绍、互联

网等方式查找各种企业名录及以往供应商资料等渠道积极寻找新供应商。对于新的供应

商，采购部根据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报价、付款条件等进行评价。进行筛选后，评估小

组对供方进行考查和评价。评估小组主要考查供方的公司资质、生产能力、质量管理、

产品价格、交货能力、售后服务等情况，填写《供方生产能力调查表》等相关表单，再

根据公司的《合格供方评分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 

公司实行合格供应商制度，采购部负责归口管理，负责组织技术部、质检部、计划

生产部等组成评估小组对供方进行选择、考查和评价，并负责跟踪采购产品的质量和供

货情况。技术部负责提供采购产品的技术、质量要求和检验规程等；质检部负责采购产

品的检验和验证。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了解公司前五大客

户、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获取公司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销售明细表及采购明细表，比对分析公司前

五大供应商及客户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3）获取可比上市公司野马电池招股说明书及 2021 年度至 2022 年度年度报告、

获取长虹能源和力王股份 2020年度至 2022年度年度报告，比对公司与野马电池、长虹

能源和力王股份前五大客户、供应商销售及采购占比情况，核实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及客

户集中度是否与同行业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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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爱企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官网等公开渠道查询公司主

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同时结合以前年度的访谈及中信保信息核实公司主要客户、

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

倾斜的情形； 

（5）对主要供应商执行采购付款测试程序及对主要客户执行销售回款测试，同时

结合大额流水检查测试情况，核实公司与主要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除正常业务外的其

他往来情况； 

（6）获取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合同及主要供应商采购合同，核实公司结算条款、信

用期是否存在变动情况，同时结合信用期核实期末往来款结存金额是否存在超信用期的

情况； 

（7）向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的情况，了解公司在

拓宽客户与供应商方面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客户销售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50%的情形，不存在对

单一客户的依赖；采购集中度较高系公司产品所使用的电解二氧化锰、锌粉、钢壳等原

材料种类有限，且行业主要供应商相对较为集中，公司不存在过度依赖个别供应商的情

形，公司销售采购集中度较高是合理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相关客户、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

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2）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期末往来结存金额与其合同、信用期相匹配，不存

在异常情形； 

（3）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不存在重大变动。 

 

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高达 89.03%，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

日韩地区，其中北美地区的毛利率同比上升 5.9 个百分点，欧洲和日韩地区毛利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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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95、1.01 个百分点。请你公司结合海外各区域销售产品结构及定价考虑等，说

明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结合海外各区域销售产品结构及定价考虑等，说明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的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产品以出口为主，主要销往欧洲、北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司与多家

国际商业连锁企业、知名品牌运营商及大型贸易商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

客户包括 Dollar Tree、Strand、Bexel、Daiso、ICA 等。2021 年度与 2022 年度，公

司北美、欧洲与日韩地区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毛利率 金额 毛利率 

北美 15,367.83 28.25% 16,095.64 22.35% 

欧洲 21,066.24 23.53% 21,195.89 25.48% 

日韩 14,539.59 25.12% 11,891.19 26.13% 

由上表可见，2022 年度，公司对北美地区销售毛利率有所上升，而对欧洲、日韩

地区销售毛利率有所下降。 

2022 年度，北美地区毛利率上升，主要由于公司对北美地区主要客户以美元计价

进行销售，当期美元兑人民币处在高位，相关产品以本币计算销售单价较高，毛利率较

高所致。同时，高毛利客户销售占比较 2021年度上升。 

2021年至 2022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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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欧洲地区毛利率略有下降，一方面由于部分客户毛利率下降，且毛利

率较高的主要产品 LR03 收入占比由 32.51%下降至 27.75%，毛利率较低的主要产品 LR6

收入占比从 51.62%上升至 54.80%所致。 

2022 年度，日韩地区毛利率略有下降，主要系以下因素综合所致：①2022 年度，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上升，对客户毛利率产生较大影响，公司根据成本加成

的定价模式，拟对相关客户涨价，但由于日元兑美元大幅度贬值，导致日本地区客户成

本压力剧增，涨价暂缓；②虽然产品成本大幅上升，但是公司日韩地区销售以美元计价，

2022 年度美元兑人民币持续上涨，对冲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部分影响。综上，日

韩地区毛利率本年度略有下降，但变化不大。 

2021年至 2022年美元兑日元汇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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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师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 2022年度海外销售各地区客户、定价政策及市场变动

情况，核实不同地区主要客户销售收入变动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2）获取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收入成本表，比对海外各区域主要销售产品

两期占比变动情况，核实海外各区域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3）获取公司海外各区域主要客户合同及销售清单，比对两期销售价格波动情况

并分析其变动的合理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海外各区域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受各区域主要客户

销售毛利率波动、销售结构变化及汇率变动的影响，公司海外各区域毛利率变动趋势不

一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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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海外收入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海外收入，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并取得公司与海外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对公司的海外销售与收款循环

执行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确认公司海外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立及运行

的有效性； 

（2）向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外销业务的业务模式、主要客户的构成，主要客户的

获取方式、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历史等信息； 

（3）获取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客户的签订的销售框架协议、销售订单等销售合同

资料以及日常往来邮件记录，核实公司外销业务的真实性；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判断

公司海外销售收入确认政策的合理性；同时检查公司与客户在合同或者订单中约定的信

用政策、款项结算方式与实际执行的政策是否一致； 

（4）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查询公司 2022 年度电子口岸出口数据，

并与公司账面的海外销售记录进行核对。 

（5）对海外销售实施函证程序并对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测试程序，2022年度发函

情况及通过回函和替代测试分别确认的海外收入金额及其占比如下： 

1) 海外销售收入发函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度 

海外销售收入总额 51,662.24 

发函金额 47,237.44  

发函比例 91.44% 

2) 海外销售收入回函和替代测试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度 

海外销售收入总额 51,662.24 

函证确认金额  27,0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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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2 年度 

未回函替代测试确认金额[注] 20,187.15  

函证确认比例 52.36% 

未回函替代测试确认比例 39.08% 

汇总确认比例 91.44% 

[注]因未回函主要客户处于强势地位，从 IPO 阶段开始发函经多次沟通未果均未回函，执行替

代测试程序 

针对未回函主要客户往来情况及核查程序 

1）未回函客户销售及往来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客户 2022 年度销售额 
占全年销售总额

比例 

22 年末应收账款

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

例 
信用政策 

客户一  9,281.54  16.00% 1,266.82  16.74% 即期信用证 

客户二  6,199.78  10.68% 1,152.85 15.23% 船期后 60 天付款 

2）对未回函客户执行的核查程序 

①了解并取得公司与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对公司的销售与收款循环执行穿行测试

和控制测试，确认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立及运行的有效性； 

②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汪剑平询问了解客户一、客户二背景以及公司与其的合作

过程； 

③以销售台账为基础执行细节测试，获取报告期与收入相关的客户采购订单、公司

销售单、出库单、报关单、提单、以及银行回单、信用证（即期信用证），相关原始单

据涵盖的产品数量、金额能够一一对应。其中分别抽取客户一、客户二 2022 年度 210

笔订单和 36 笔订单，占其当年度总订单数量比均为 100.00%； 

④查阅公司销售人员与客户一、客户二业务往来与 PO 邮件，复核业务开展的过程

与真实性； 

⑤对公司向客户一、客户二销售形成应收账款进行回款测试以及期后收款测试。其

中客户一销售款项均以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结算，客户二均以现汇结算。其中客户一和

客户二执行的回款测试金额占其销售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96.09%和 92.14%。截止本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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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之日，客户一和客户二 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均已回款； 

⑥在 YouTube 查阅客户一购物视频，查看客户一自有品牌电池的销售情况； 

⑦查阅了客户二的官网，对客户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电池的业务进行了核查； 

⑧查阅客户二公开披露的信息，验证公司与其交易背景；查阅了包括力王股份

（831627.NQ）、野马电池、豪鹏科技等的公开披露信息，了解相关电池生产企业向客

户二销售的情况以验证公司与其的交易合理性； 

⑨查阅公司与客户一和客户二的业务会议视频记录，核实相关业务的真实性； 

⑩通过查阅 IPO 期间从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获取的客户一和客户二的资信评

估报告，包括财务状况、股东信息、工商注册信息、业务规模等，交叉比对公司及其关

联方与客户的股东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⑪通过电子邮件和纸质函证相结合的方式对客户一和客户二执行独立函证程序，

对比函证收件地址与客户一和客户二官网中地址，以及收件人与公司业务联系人的是否

相同；通过 WHOIS 网站查询官网所有者并核对公司与客户业务联系邮箱域名与客户官

网是否相同。 

（6）对海外销售主要客户实施回款测试，公司 2022 年度海外销售主要客户回款金

额及其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度 

海外销售收入总额 51,662.24 

主要客户回款测试金额 41,416.02  

主要客户回款测试金额占比 80.17% 

（7）抽取公司 2022 年度主要海外客户实施细节测试，抽样获取报告期内公司的外

销收入对应的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出口报关单和提单等原始单据，并将上述原始单

据与公司账面外销记录核对； 

（8）获取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销售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海外销售单价、

单位成本、毛利率的合理性； 

（9）向公司所在地海关获取 2022年度公司的出口数据并将海关出具的出口数据相

关证明与公司 2022年海外销售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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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海外销售收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海外销售收入

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海外销售占比高符合公司实际业务经营情况，公

司海外销售是真实准确的。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入同比增加 6.1%，而电池销售量同比下降 10.07%。

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电池产品销售结构、单价变化等情况，说明收入、销量变动方

向不一致的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收入、销量变动方向不一致的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电池产品主要包括碱性电池、碳性电池以及包括扣式锂锰电池等在内的其他类

型电池。不同电池种类、型号规格以及包装形式等，对产品销售价格均会产生一定程度

的影响，因此产品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收入与销量变化幅度存在一定差异。同时，由于公

司定价模式为成本加成定价，因此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也影响到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

此外，由于公司主要以出口为主，汇率变化对销售金额也产生较大影响。 

1、产品结构影响 

公司碱性电池单价与单位成本均高于碳性电池。2021年度与 2022 年度，公司碱性

电池与碳性电池销售金额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万元） 单价（元） 占当期营收比例 金额（万元） 单价（元） 占当期营收比例 

碱性电池    44,881.15  0.63 77.35%    40,483.87  0.56 74.03% 

碳性电池    11,952.31  0.32 20.60%    13,319.84  0.28 24.36% 

由上表可见，公司平均销售单价较高的碱性电池销售占 2022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上

升，导致当期营业收入增长率会高于电池销售数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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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单价上涨影响 

（1）产品成本上升导致产品涨价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包括锌粉、电解二氧化锰、锌筒、钢壳等，其中锌粉与锌筒与

锌锭价格高度相关，而电解二氧化锰价格与电解锰价格呈现一定的相关性。2020 年以

来，主要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水平，公司与客户多次协商涨价。 

（2）汇率影响 

2021年与 2022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如下： 

 

公司外销主要以美元计价为主，2022 年度，美元计价占总外销金额的 92.47%，由

上图可见，2022年二季度以来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 2022年产品销售单价有所上

升。 

综合价格上涨及汇率变化的因素，2021年度与 2022年度，公司碱性电池与碳性电

池销售单价情况对比如下： 

项目 

单价（元） 

单价变动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碱性电池 0.63 0.56 11.11% 

碳性电池 0.32 0.2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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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碱性电池与碳性电池区分，若以 2022 年销售电池单价结合 2021 年电池销售数

量进行测算，公司 2022 年收入为 6.42亿元，较 2021年上升 17.62%，与目前收入增长

与销售数量下降比例之差相近。综上所述，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产品涨价，产品结

构变化以及美元升值，使公司在当期营业收入增长 6.1%的情况下，电池销售量同比下

降 10.07%。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 2022 年度客户变动情况、行业竞争及市场状况，

了解收入与销售量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2）获取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收入成本表，并结合公司主要产品类型两期

销售结构情况核实收入与销售量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 

（3）获取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收入明细表，核实公司主要产品两期销售单

价变动情况并分析其变动的原因； 

（4）查询 2021 年度至 2022 年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情况，核实汇率波动对公

司销售单价及销售收入的影响； 

（5）获取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合同或订单，比对两期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并

核实其变动的合理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收入、销量变动方向不一致主要受公司产品销售结构及汇

率波动的综合影响，公司收入、销量变动方向不一致是合理的。 

 

问题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原值为 10,934.53 万元，主要为原材料和在产

品，其中对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 38.38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对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

的计算过程及依据，以及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并结合原材料的库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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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说明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依据 

1、公司存货跌价的会计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

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

同一项存货中针对是否有合同价格约定的情况，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

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2、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依据 

公司管理层经减值测试评估后，2021 年度至 2022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在产品 38.38 31.70 

小  计 38.38 31.70 

期末存货余额 10,934.53 9,215.39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35% 0.34%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1 年度至 2022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38.38 万元和

31.70万元，占各期末存货账面余额的比重不到 1%，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小，且均为在

产品。 

公司在产品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主要系经过静置老化期并经过公司检测后挑选出来

的存在质量异常的光身电池，该部分电池按照公司处置不合格电池的销售价格作为其可

变现净值，对于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对在产品跌价

准备的计提严格按照既定的存货跌价会计政策执行，公司对在产品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

分且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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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材料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原材料期末结存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结存金额 其中：3 个月以内 3-6 个月 6-12 个月 1-2 年 

原材料 3,512.24 3,398.28 102.89 10.92 0.14 

小  计 3,512.24 3,398.28 102.89 10.92 0.14 

占 比 100.00% 96.76% 2.93% 0.31% 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原材料基本集中在 3个月以内，其中 3个月以内占比达 96.76%，

1 年以上仅有 0.14 万元。公司的原材料主要为锌粉、碱性/碳性电解二氧化锰、钢壳、

锌筒等，上述材料在公司的日常生产过程中流转速度很快，不存在积压现象，除钢壳、

锌筒外其余材料可以在不同产品间共用，产成品也基本不存在亏损销售现象。因此公司

的原材料也基本不存在需要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况。 

因此公司对原材料未计提跌价准备是合理的。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以及对在产品计提跌价

准备的计算过程及依据，并评价其合理性； 

（2）获取公司原材料库龄分析表及成本计算表，核实原材料的流转情况及状态，

检查是否存在积压情况； 

（3）结合存货监盘，评价公司存货盘点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期末存货中是否存

在库龄较长、型号陈旧、产量下降、生产成本或售价波动、技术或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形； 

（4）了解公司的生产模式，参观公司的生产流程，确认公司光身电池静置老化期

并进行检测挑选质量异常电池的流程。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在产品的跌价准备已严格按照既定的存货跌价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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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公司对在产品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且谨慎的；公司报告期末原材料库龄基本在

3个月以内，公司原材料流转速度很快，对原材料未计提跌价准备是合理性的。 

 

问题五：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425.45 万元，其中

各季度金额分别为 1,403.71 万元、-1,345.20 万元、320.57 万元、11,046.37 万元，主要

集中在第四季度。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收入、成本季节性波动情况及应收、应付账款信

用期等，说明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受其他主要因素影响，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收入成本分季度统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野马电池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季度 13,391.36  23.08% 10,367.34 23.92% 24,654.46  24.17% 22,269.54  26.35% 

二季度 11,106.21  19.14% 8,293.88 19.13% 25,061.48  24.57% 20,550.56  24.32% 

三季度 18,371.56  31.66% 13,582.62 31.34% 31,319.06  30.70% 25,286.86  29.92% 

四季度 15,157.77  26.12% 11,099.02 25.61% 20,974.89  20.56% 16,398.23  19.40% 

合  计 58,026.90 100.00% 43,342.86 100.00% 102,009.89  100.00% 84,505.19  100.00% 

项目 

长虹能源 力王股份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季度 96,011.51 29.95% 82,287.26 30.38% 9,492.50  17.27% 7,751.45  16.83% 

二季度 84,672.66 26.41% 69,391.18 25.62% 14,487.86  26.36% 12,059.07  26.18% 

三季度 64,416.54 20.10% 53,168.61 19.63% 13,528.42  24.62% 11,656.91  25.30% 

四季度 75,476.27 23.54% 66,009.47 24.37% 17,452.39  31.75% 14,600.60  31.69% 

合  计 320,576.98 100.00% 270,856.52 100.00% 54,961.17  100.00% 46,068.03  10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公司下半年尤其是

第三季度销售较多。由于公司产品以出口为主且销售区域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日韩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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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地区，第四季度正值上述地区的感恩节、圣诞节以及新年等重大节日，为及时满足

终端客户需求，大型商超与贸易商客户均会在第三季度加大电池采购量。 

因受产品结构、下游客户结构、自主品牌产品等因素的影响，长虹能源和力王股份

外销比例相对较低，而野马电池与公司业务模式及整体外销比例均较为接近。 

通过与同行业野马电池的营业收入成本的季度波动情况，与公司的季度波动情况基

本相匹配，符合行业惯例。 

2、应收销售回款、应付采购付款及应收、应付账款信用期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分季度应收销售回款及应付采购付款金额及占比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回款 采购付款 

金额 占全年比 金额 占全年比 

一季度 13,220.58 22.89% 8,887.35 20.83% 

二季度 10,672.71 18.48% 12,729.89 29.84% 

三季度 13,112.46 22.70% 12,292.48 28.81% 

四季度 20,747.99 35.92% 8,756.57 20.52% 

合  计 57,753.74 100.00% 42,666.29 10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销售回款下半年集中度较高，尤其是四季度占比达到 35.92%。

公司采购付款各季度整体相对平稳，其中二季度及三季度付款金额较多。 

3、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与经营性现金流量按季度具体构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年合计 

营业收入 13,391.36 11,106.21 18,371.56 15,157.77 58,026.90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1,403.71  -1,345.20  320.57  11,046.37  11,425.45  

1、经营性现金流入 13,255.26  13,789.78  15,203.14  22,332.40  64,580.58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056.14  11,172.92  13,105.97  21,146.91  57,481.94  

2、经营性现金流出 11,851.55  15,134.98  14,882.57  11,286.04  53,155.13  

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355.76  13,140.94  12,774.71  9,652.21  44,923.61  

由上表可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主要为销售商品回款，受到季节性影响，呈现下

半年经营性现金流入较多，尤其四季度集中收回货款导致当季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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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通过检查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期情况，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期基本在装船后 60 天左右

并存在即期信用证付款的情况，与上年度相比整体信用期基本无变动，公司分季度销售

回款及营业收入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出主要受采购付款周期的影响，结合公司主要供应商信用期情况，

公司主要供应商信用期基本在 60 天左右并存在预付货款的情况，因受主要原材料电解

二氧化锰价格波动的影响，电解二氧化锰价格从第一至第二季度采购价格大幅上涨，公

司为降低材料波动上涨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增加支预付款以进行锁价，相应第二及第

三季度采购预付款增加较多，后因电解二氧化锰价格趋于稳定，公司于第四季度停止新

增预付款支出，相应第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出较少。 

综上所述，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主要受行业季节性及供应商的付款方式

影响，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是合理的。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收入、经营性现金净额季节变动的合理性，了解

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变动及其信用期变动情况； 

（2）获取公司与野马电池、长虹能源和力王股份季报、半年度及年度报告，比对

分析公司分季度收入成本波动情况并与野马电池进行比对，核实收入成本的季节性特征

并分析其合理性； 

（3）获取公司应收账款销售回款明细及应付账款采购付款明细，并对公司销售回

款及采购付款分季度进行汇总，核实分季度变动并分析其合理性； 

（4）获取公司主要客户合同，检查主要客户信用期情况，核实是否存在信用期变

动情况； 

（5）获取公司主要供应商合同，检查主要供应商信用期情况，核实是否存在信用

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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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对公司分月电解二氧化锰采购价格波动情况，核实公司预付账款变动的合

理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主要受行业季节性及供应商的

付款方式影响，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是合理的。 

 

问题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募投项目“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投资进度分

别为 9.04%、3.22%、1.2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为 2024 年 4 月、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 2023 年一季报末，上述募投项目的最

新投资进度，是否存在停滞或进展缓慢的情形，是否能在预定期限前完成。请保荐机

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截至 2023 年一季报末，上述募投项目的最新投资进度，是否存在停滞或进

展缓慢的情形，是否能在预定期限前完成 

根据《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额 

1 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29,635.20 29,635.20 

2 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867.70 3,867.70 

3 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3,840.06 3,840.06 

4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6,000.00 

合 计 43,342.96 43,342.96 

截至 2023 年 3月 31日，其中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电池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的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29,635.2 2,906.42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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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867.70 127.37 3.29% 

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3,840.06 71.13 1.85% 

合计 37,342.96 3,104.92 - 

“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宏观经济环境和

经济政策变化，进度缓慢；美国在 2018 年加征的第一批与第二批 301 关税未在 4 年期

回顾(Four-Year Review)后取消，致使行业对锌锰电池（第三批加征关税产品）期满取

消加征关税的预期降低，且近年来多数同行业公司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建厂，公司面临的

关税方面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同时，2021 年以来，包括电解二氧化锰、锌粉等在内

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原有募投项目在现有竞争压力下

较难保障预期效率的实现。 

因此，公司拟新建项目“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项目实施地点为越南，

通过全资新加坡子公司拟向越南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公司管理层对

越南地区的投资环境做了详尽的了解和分析，变更后的投资项目将有助于公司利用越南

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更好地为公司现有及潜在大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亦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同时，公司结合厂区现有运营情况，针对原项目“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

“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现状，将原项目进行

整合，融入了扣式锂锰电池产品生产的内容，在原有项目提升公司研发水平，改善厂区

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效益，使得股东利益达到最大化。 

针对前述事项，2023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及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建设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及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就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

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高性

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建设扣式锂锰电

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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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变更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 4,955.00 万美元 27,590.54 2026 年 4 月 

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 10,800.00 7,698.02 2025 年 10 月 

合计 - 35,288.57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工作，相关投资与建设进展

符合预期，不存在停滞或进展缓慢的情形，可在预定期限前完成。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截至 2023 年 3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流水、募集资金日记账； 

2、查阅了《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等文件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具体投资进度安排情况； 

3、查阅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

议案； 

4、与公司管理层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访谈； 

5、查阅了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与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材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根据经营情况进行了变更，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工作，相关投资与建设进展符合

预期，不存在停滞或进展缓慢的情形，可在预定期限前完成。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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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问题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合计占营业收入的53.94%，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占营业成本的62.78%，占比均较高。请你公司：
	（一）结合与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情况，说明销售采购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过度依赖个别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客户、供应商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二）补充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前述客户、供应商的应收、应付账款及预收、预付账款金额情况；并结合相关合同、信用期等，说明是否存在异常情形。
	（三）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和供应链是否稳定、持续，以及你公司在拓宽客户与供应商方面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2、核查结论


	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高达89.03%，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日韩地区，其中北美地区的毛利率同比上升5.9个百分点，欧洲和日韩地区毛利率分别下降1.95、1.01个百分点。请你公司结合海外各区域销售产品结构及定价考虑等，说明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结合海外各区域销售产品结构及定价考虑等，说明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2、核查结论

	（三）公司海外收入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2、核查结论


	问题三：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入同比增加6.1%，而电池销售量同比下降10.07%。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电池产品销售结构、单价变化等情况，说明收入、销量变动方向不一致的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收入、销量变动方向不一致的的原因及合理性
	1、产品结构影响
	2、产品单价上涨影响
	（1）产品成本上升导致产品涨价
	（2）汇率影响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2、核查结论


	问题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原值为10,934.53万元，主要为原材料和在产品，其中对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38.3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对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依据，以及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并结合原材料的库龄、状态等，说明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依据
	1、公司存货跌价的会计政策
	2、在产品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及依据

	（二）原材料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2、核查结论


	问题五：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425.45万元，其中各季度金额分别为1,403.71万元、-1,345.20万元、320.57万元、11,046.37万元，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收入、成本季节性波动情况及应收、应付账款信用期等，说明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受其他主要因素影响，是否符合行业惯例。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2年度收入成本分季度统计情况如下：
	2、应收销售回款、应付采购付款及应收、应付账款信用期情况
	3、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与经营性现金流量按季度具体构成如下表：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2、核查结论


	问题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募投项目“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投资进度分别为9.04%、3.22%、1.2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为2024年4月、2023年10月、2024年2月。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2023年一季报末，上述募投项目的最新投资进度，是否存在停滞或进展缓慢的情形，是否能在预定期限前完成。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截至2023年一季报末，上述募投项目的最新投资进度，是否存在停滞或进展缓慢的情形，是否能在预定期限前完成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